
國立清華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作業程序六、 實驗場所人員於每日運作後，至系統完成使用運作紀錄登記。 

項目編號 KKE-001 

項目名稱 校園列管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採購作業 

承辦單位 環保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環境保護組 

作業程序

說 明 

一、 本校建置毒性化學物質 E 化採購管理系統，以進行各實驗場

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情形(含核可、採購與使用)管理，並同

步管理供應商是否為合格供應商。 

(一) 供應商於系統登錄前，須經過環安中心確認，是否為合格

供應商，且商品資訊是否完整，確認無法後始得將商品登

錄至 E化系統，供實驗室人員採購時瀏覽選擇。 

二、 實驗場所人員向環安中心申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許可，填寫

所需的毒性化學物質種類及其濃度進行申請 E化系統運作量。 
(一) 倘若本校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可運作，即須辦理未核可毒性

化學物質運作向主管機關申請。 

(二) 因應法規規範之管制濃度與管制量進行校內管控，環安中

心核發實驗場所申請之運作量，使實驗場所人員採購時減

少違法之情事發生。 

三、 實驗場所取得環安中心於系統核發之運作量後，於採購系統

進行毒性化學物質藥品採購，其流程須由各層級核可後使得

採購。 

(一) 毒性化學物質 E化採購系統，其審核程序分別為實驗室人

員實驗室負責人系所單位環安衛管理人系所中心

主任環安中心。 

(二) 實驗場所人員於 E化採購系統送出申請單後，完成前述流

程，系統將發送採購信件給予供應商。 

四、 供應商欲到貨至實驗場所前，應先至環安中心進行檢驗，以

確認毒化物藥品是否已依法規規範辦理標示，濃度與重量數

量是否符合採購內容。 

(一) 如是，由環安中心貼上確認條碼標籤後，供應商使得將藥

品送至實驗場所。 

(二) 如否，於現場退貨，請供應商補齊後符合法規及採購項目

後，再送至環安中心複驗。 

五、 供應商將毒化物藥品送到實驗場所後，給予實驗場所毒化物

管理人員進行簽收完成到貨，並由該人員至 E 化採購系統將

環安中心的標籤上的條碼鍵入系統，完成驗貨，該毒化物重

量即登入系統上。 



說明(續) 七、 E化管理系統依據實驗場所人員運作紀錄量，將原採購重量削

減，待削減完畢後，實驗場所使得再進行下一次採購。 

控制重點 

一、 避免各實驗場所人員無法有效確認供應商是否為合格供應

商，統一由環安中心進行把關。 

二、 可掌控全校各實驗場所運作量，並可同時了解實驗場所運作

情形，是否有佔量致其他實驗場所無法採購情事發生。 

三、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法規嚴謹罰責重，避免實驗場所因

運作違法致受罰。 

四、 為使全校實驗場所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得以順利，進行各

實驗場所運作量管控，與使用情形管控，避免佔量情事

發生而致其他實驗場所無法採購。 

五、 為確保藥品之標示與安全資料表之規範皆符合法規規

範，由環安中心把關，以避免實驗場所違法受罰。 

六、 協助全校實驗場所依法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法令依據 

(一)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二)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三)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核可管理辦法。 

(四)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 

(五) 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 

(六) 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七)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八) 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使用表單 

(一) 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申報表 

(二)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運作紀錄表 

(三) 國立清華大學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品項異動申請單 

(四) 國立清華大學未核可列管毒性化學物質新申請使用說明表 

(五) 國立清華大學公告毒性化學物質及其管制濃度與本校核可運

作濃度一覽表 

 



 KKE-001 國立清華大學作業流程圖 

        校園列管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採購作業 
 

 
國立清華大學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採購作業流程圖 



國立清華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0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環保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作業類別(項目)：列管實驗場所廢棄物清運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109 年 08月 01日至 110年 07月 31日     

評估日期： 110 年  08 月  17 日 
 

評估/控制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落實 部分落

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ˇ 

    

(一) E 化管理系統查驗實驗場所是否確實填

寫運作紀錄。 

(二) 使用 E 化系統提醒實驗場所未完成驗

貨。 

(三) 由E化管理系統提醒各階層審核者進行

線上簽核作業。 

(四) 由E化管理系統即時監控全校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量及總量情形，避免超量。 

(五) 查驗供應商之商品是否與E化管理系統

刊登之商品相符。 

(六) 以E化管理系統協助個實驗場所申報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七) 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ˇ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應根據評估結果於自行評估情形欄勾選「符合」、「未符合」或「不適用」；若有

「未符合」情形，應於評估情形說明欄詳細說明，且於撰寫評估結論時一併敘明須採

行之改善措施；若為「不適用」情形，應於評估情形說明欄敘明理由及是否須檢討修

正評估重點。 

 


